
民法典中关于城市管理的那些规定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截至目前体

量最为庞大的法律，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市场经

济的基本法，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密不可分，同各行各

业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也与城市管理工作休戚相关。

那么民法典对城市管理工作有哪些规定呢？让我们一

起来学习吧！

第二百八十六条

业主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相关行为应当符

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对于物业服务企业或者

其他管理人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

措施，业主应当依法予以配合。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

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

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

及管理规约，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业主或者其他行为人拒不履行相关义

务的，有关当事人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或者投诉，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解读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在一些居民社区中较为普



遍，很多时候物业公司推卸责任，视而不见，业主个人因没

有法定诉权，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因此，尽管个别业主侵害

园区公益的行为屡见不鲜，但诉诸法院的案件却寥寥无几。

民法典对此的有关规定，赋予了业主、物业公司、业主

委员会、业主大会等相关当事人对侵害园区公益行为的诉

权，也规定了相关部门依法处理的职责，可以有效防范和制

止此类问题的发生。

第二百九十四条

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

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土壤污染物、噪声、光辐射、电磁辐

射等有害物质。

解读

民法典弥补了现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空白，为生态环境

执法化解矛盾纠纷提供法律依据。民法典确立了土地利用中

的生态保护导向，进一步将生态环保约束扩展到生活层面。

为人们生产和消费行为的绿色转向、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法

律制度支撑，为民事活动提供内在的约束、为从源头上避免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供了明确的民法依据。

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

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

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



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

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

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

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解读

民法典在兼顾法理与情理、体系价值与个案公正、规则

建构与社会现实之间寻找到了新的平衡点，让高空抛物致人

损害责任承担的规则更加细化完善。

第一千二百五十六条

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

人损害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

明已经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

任。

解读

民法典明确了堆放人，道路管理人没有尽到相应义务

的，也应承担部分责任。

民法典在编纂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回应社会热点

诉求，满足新时代人民法治需求，全方位保护人民民事权利。

城管执法队员在日常工作中，也要执法为民，普法惠民，把

民法典贯彻落实到城市管理工作和日常生活中，规范执法行

为，认真履行各项工作职责，推动城市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